
 
 

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我们作为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的独立董事，根

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关文件

规定，以及《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公司

内部制度的规定，秉承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通过审阅相关资料，事前了

解事项情况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

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及非关联方共同对安徽美芯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安徽美芯”）进行增资并放弃部分优先认缴出资额，系公司基于整体行业布局

及自身资金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，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关联方及非关联方资源，

增强安徽美芯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及电池隔膜项目后续的运营能力，进一步推动公

司电池隔膜业务的发展壮大，有利于加快公司规模化发展，增加公司未来的营业

收入和净利润，加快推进公司在新能源产业链布局，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实力。

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公司向安徽美芯增资的有关事项，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

审议。 

二、关于关联方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关于对外担保的规定和要求，

有利于降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风险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司

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。 

我们一致同意黄伟汕为公司向安徽美芯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徽美

芯”）提供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.3亿元的授信担保按其持有的安徽美芯股权比

例提供同比例反担保（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），前述担保的最高额为不超过人民币

5.3亿元与其持有的安徽美芯股权比例的乘积金额，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

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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